法学院10级毕业生论文工作计划
本科毕业生论文工作是法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检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的标志。根据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精神,毕业论文工作应当体现现代人才培养改革的成果,体现新世纪教学创新的精神。以往各届毕业生论文工作在学院及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均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获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今年，10级毕业生的人数包括中北学院、强化培养学院在内共计278人，人数众多，毕业论文工作的难度大。针对此，学院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将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工作计划的重要内容，按照学校有关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条例的规定和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精神，科学合理地安排毕业论文的各项工作。努力在毕业论文的工作中体现法学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一如既往地在今年的毕业论文工作中总结经验，为今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供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的基础。

一、精心规划、科学组织、合理制订工作计划
本次毕业论文的工作计划在去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科学、严格、规范、合理的要求。学院教学委员会经过认真研讨，按照学校毕业论文工作条例的规定，确定2014届毕业论文工作计划，用于指导10级毕业论文的全部工作。

二、全体动员、提高认识、认真落实工作计划
计划及选题通过以后，需要在全体指导教师和毕业学生中进行动员，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毕业论文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提高毕业生对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和内容的科学合理性有深刻的认识。并要求将这样的认识落实在具体的论文指导和写作工作中，切实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毕业论文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毕业论文工作的实施步骤

1、2013年10月25日前，学生选择确定论文题目；

2、2013年11月8日前，汇总选题并分类发至各相关教研室并确定论文指导教师；

3、2013年11月15日前，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并开展指导学生论文的工作

4、2013年12月16日前，学生完成论文提纲以及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5、2014年1月17日前，完成开题报告并由指导教师审阅通过；

6、2014年3月31日前，学生完成论文初稿；

7、2014年4月30日前，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全部修改、定稿、装订工作；

8、2014年5月16日前，组成答辩组，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全部毕业论文工作。

四、认真总结、客观分析、切实提高工作水平
在毕业论文工作结束以后，学院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的精神，组织相关教师共同研讨毕业论文工作的经验，分析本次毕业论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初步的整改方案。对毕业论文的相关文档按照创优的要求进行认真的整理，同时，对毕业论文的成绩进行统计和分析，写出具体的毕业论文工作总结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013年11月1日
附件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
一、论文内容

（一）封面

论文封面包含以下信息：论文题目、学号、姓名、专业、指导教师。

（二）正文

正文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主要参考文献、致谢

论文字数不少于8000字。

二、字体、行距和页码

（一）字体

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加粗，居中。副标题用4号楷体。摘要用小4号楷体。目录一级标题用小3号黑体，二级标题用4号宋体，三级标题用小4号宋体，目录至少包含两级目录。正文用小4号宋体，注释用小5号宋体，附录和参考文献用小4号宋体。

（二）行距和页码
   正文行距1.5倍、标准字符间距、两端对齐。页码放在页面底端，居中。

三、标题层次
   毕业论文的标题应层次分明、整齐清晰。标题层次的上下级顺序为：“一”、“（一）”、“1”、“（1）”、“①”。第一级标题单独占行，首行缩进2字符（4号黑体），末尾不加标点；第二级、第三级标题单独占行，首行缩进2字符，末尾不加标题点（第二级标题、第三级标题小4号宋体）；第四级以下的序号和标题可不单独占行书写。各级标题以下的正文内容，首行缩进2字符。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按文中出现的先后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自然编号，一般序码宜用方括号括起，参考文献中著作类、论文类分别列明，参考文献不附文献的页码。

五、注释
 （一）基本要求

注释使用脚注，脚注用带圈阿拉伯数字编号，并且每一页重新编号。注码置于引文结束的标点符号之后右上方。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应加“参见”。引用资料非来自原始出处时，应注明“转引自”。引用的同一文献作者为两人以上时，在引用注释时应显示全部作者。引文出自同一资料相邻数页时，应注明如：第35-40页。引用自己作品，请直接标出作者姓名。

（二）注释范例
1.著作类
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2．文集类
朱慈蕴：《对一人公司立法与规制的思考》，载《商事法论集》（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3．译作类。[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4．论文类。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5．报纸类。王利明：《为什么需要强制赔礼道歉》，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0月16日第2版。
6．公报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1期。
7．网络类

罗真：《从本案谈亲属代为退赃的法律分析》，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908/13/369498.shtml，2012年4月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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